
  

 

 

 

      
 

 

 

 

 

 

 

 

 

 

 

 

 

 

 

台東縣台東市康樂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第八次 理事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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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縣台東市康樂自辦市地重劃區 

第八次理事會會議程表 

項次 項目 時間 備註 

一 理監事報到 14:20～14:30 
 

二 
主席報告及 

召宣布開會 
14:30～14:35 

 

三 
列席長官 

介紹及致詞 
14:40～14:50 

 

四 議案討論 14:50～15:20 
 

五 臨時動議 15:20～15:30 
 

六 散會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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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縣台東市康樂自辦市地重劃區 

第八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6月 13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整 

二、會議地點：台東市民航路 905號 

三、出席理事：詳簽到簿                         記錄:趙羽穠  

四、列席人員：台東縣政府地政處   

五、主席：理事長王松山 

六、主席報告及宣布開會： 

主席宣布開會：本重劃會理事共計 13位出席 12位，符合規定，宣布 

              開會。 

主席報告：略     

討論提案 

案由一、提請審議本康樂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妨礙工程施工或土地分配應行拆遷之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數額。 

說明: 

  1、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1條規定暨本重劃章程第 

     9條受權理事會辦理。 

  2、本重劃區內妨礙工程施工或土地分配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查估 

     委託愷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辦理，請愷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簡報。 

  3、本重劃區拆遷補償費數額如下：農作物 82,967,119元、妨礙施工建物補償 

費 12,469,754元、妨礙土地分配建物補償費 24,854,651元，妨礙土地分 

配或整地工程雜項工作物補償費 7,902,746元(詳附地上物補償費結論)。 

  4、台東縣政府 111年 12月 19日府地重字第 1110276441號函送之相關書件表 

     格及「台東縣政府受理自辦市地重劃作業要點第」第 9條第 2項規定報請 

     台東縣政府抽檢等資料。 

  5、附第一次農作物查估補償清冊、妨礙工程施工應行拆除建築改良物查估補 

     償清冊各乙份(存放會議主席抬桌面供各理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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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一、審議通過後報台東縣政府備查。 

  二、報請台東縣政府依抽檢時，請愷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會同協助。 

決議：照辦法通過。 

案由二、本康樂自辦市地重劃區出流量管制計劃書圖及預算，提請追認案。 

說明： 

   1、本康樂自辦市地重劃區出流量管制計劃書前經台東縣政府 112年 8月 4日 

      府建水字第 1120168720號函同意核定在案（詳附件影本）。 

   2、本康樂自辦市地重劃區出流量管制計劃係委託騰森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辦理；核定計劃書一冊放置於會場（主席台抬桌面）供各位理監事參閱。 

   3、出流管制計畫工程數量及經費總計 140,473,000元；滯洪設施維護與管理 

      費用 3,172,000元。 

   4、附核定後出流量管制計劃書圖乙份。 

辦法: 敬請同意追認。 

決議：同意追認。 

案由三、本重劃區公共設施工程規劃設計書圖及預算，提請審議案。 

說明： 

   1、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2條規定辦理。 

   2、本康樂自辦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工程規劃設計係委託和興工程顧問技術有 

      限公司與京緯開發顧問有限公司辦理；計劃書書面資料一冊放置於會場 

     （主席台抬桌面）供各位理監事審閱。 

   3、本公共設施工程項目及費用總計十三億六千四百五十五萬元（詳附經費內 

      容表）。 

   4、附本重劃區公共設施工程規劃設計書圖及預算乙份。 

辦法：審議通過後報台東縣政府各該公共設施主管機關核定。 

決議：照辦法審議通過。 

案由四、提請召開會員大會選舉侯補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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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4條規定，請召開會員 

      大會。 

2、依據本重劃章程第 10條本會設理事 13人，侯補理事 2人：章程第 14條 

   本會設監事 3人，侯補監事 1人；惟因理監事出缺均由本會侯補理監事依 

   序全部遞補，為能順利推動重劃作業，需再選任侯補理事 2人，侯補監事 

   1人，以符合本重劃區章程規定。    

辦法：依據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通過之選舉辦法，由全體會員選任侯補理事 2人

侯補監事 1人。 

決議：照辦法審議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時間：113年 6月 13日下午 3時 30分 

 

 

 

 

 

 

 

 

 

 

 

 

 

 

 



 

8 

 

提案內容法令彙整 
案由一、說明 1: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第 31 條 

重劃範圍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應予補償；其補償數額，由理事會依重

劃範圍所在直轄市或縣（市）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相關規定查定，並提交

會員大會決議後辦理。 

前項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以妨礙重劃分配結果或工程施工者為限。 

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於補償數額有異議或拒不拆遷時，應由理事會協調；

協調不成時，由理事會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以合議制方式調處；不服

調處結果者，應於三十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逾期不訴請裁判，且拒不拆遷者，

重劃會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自辦市地重劃進行中，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阻撓重劃施工者，應由理事會協調；

協調不成時，重劃會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台東縣台東市康樂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 

第 9 條：本會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修改重劃會章程。 

二、選任、解任理事及監事。 

三、監督理事及監事職務之執行。 

四、審議擬辦重劃範圍。 

五、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六、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 

七、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八、審議預算及決算。 

九、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十、認可重劃分配結果。 

十一、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之協調處理結果。 

十二、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十三、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 

十四、審議其他事項。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

其於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二分之一之同意行

之。但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人數及所有土地面積不列入計算： 

(一)、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且依規定原位置原面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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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或依法應抵充之土地。 

(二)、自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所有權之重

劃範圍土地，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所有土地面積未達該範圍都

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都市計畫未規定者，應達該直

轄市或縣（市）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

深度相乘之面積。 

(三)、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逾重劃範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十分之

一。 

第一項之權責，除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款及第十三款外，其

餘各款及審議計算負擔總計表、都市計畫變更、土地分配結果

公告期間異議案件之協調處理結果追認、參與重劃土地之受益

程度認定及抵費地盈餘款之處理等事項，授權理事會辦理。 

案由一、說明 3: 
地上物補償查估結論 
更新日期：2024-06-05. 

一、 查估金額統計： 

農林作物（元）     合計（元） 

82,967,119 82,967,119 

妨礙土地分配及施工之雜項工作物（元） 合計（元） 

7,902,746 7,902,746 

妨礙土地分配建物（元） 
         妨礙土地分配          

合法自拆金及其他（元） 

妨礙土地分配                      

未合法自拆金（元） 
合計（元） 

24,854,651 12,282,816 6,696,863 43,834,330 

   妨礙施工建物（元） 
   妨礙施工   

     合法自拆金及其他（元） 

妨礙施工                          

未合法自拆金（元） 
   合計（元） 

12,469,754 7,413,091 5,129,365 25,012,210 

  總計（元） 159,716,405 

二、 查估調查表份數統計： 

農作改良物  建築改良物 

133 34 

三、 領取人數統計： 

自然人 法人 公同共有 門牌地址 合計（人） 

117 4 18 27 166 

四、 調整說明： 

1. 土地 1534-02、1536-01、1536-07、1539-08、1539-02、1540-05、1540-06、1540-07、1540-08

等地號之地上物圍牆編列至 1540-00地號，地上物所有人為財團法人東區職業訓練中心。 

2. 圍牆最新查估日期為 2024-05-23，修正物價調整，查估單價由每平方公尺 1,100元，上修至

每平方公尺 1,470，查估數量為 1,050平方公尺（=700 × 1.5），查估金額為 1,543,500元。 

3. 前次 2022-07-27，圍牆查估金額為 1,186,493，本次 2024-05-23調整增加新臺幣 357,0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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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說明 4: 
臺東縣政府受理自辦市地重劃作業要點 
九、重劃區內妨礙重劃分配或工程施工應行拆遷之合法土地改良物或 

    墳墓經目的事業主管單位認定後，應予補償；其補償數額，由重 

    劃會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估，依照本縣各項查估補償標準查定並 

    簽註意見，提交會員大會決議後辦理。但經會員大會決議授權由 

    理事會辦理者，不在此限。 

    重劃會應於重劃區執行地上物查估作業前，宣導辦理地上物查估 

    作業相關法令規定，報請本府後始得執行查估作業。補償數額經 

    查定後，重劃會應將補償清冊等相關書件送交本府，並由本府依 

   「臺東縣各自辦市地重劃區地上物補償數額審核操作原則」（附件 

    五）辦理完成抽檢作業後，由重劃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二條 

    之一規定公告並通知所有權人及墓主辦理拆遷。 

    倘抽檢結果發現有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第十六條規定者，將移請 

    主管單位依相關規定辦理。 

圖表附件: 

附件五.PDF:臺東縣自辦市地重劃區地上物補償數額審核操作原則 

二、件數取樣 

    由本府地政處抽樣，抽樣家數選取後再由本府建設處就現場建築 

    物與查估內容做技術性查核。 

（一）訂期抽籤取樣： 

      各自辦重劃區檢附地上物拆遷補償清冊送本府審核後，由本府 

      地政處訂期會同本府建設處、本府政風處等相關權責單位抽籤 

      取樣。 

（二）製籤： 

      依據建築物構造別、樓層數、金額大小之平均分布採樣製籤。 

      總查估件數少於二百件時抽檢百分之二十，二百件至五百件時 

      抽檢百分之十五，五百件以上時抽檢百分之十，且總查估件數 

      不得少於十件。 

（三）驗籤： 

      由本府政風處會同清點後再投入籤筒中。 

（四）當場抽樣： 

      採公平、公正、公開原則，抽樣之件數當場抽出，並全程錄影  

      以防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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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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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說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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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說明1: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第 32 條 

自辦市地重劃範圍公共設施工程，理事會應依有關規定規劃、設計及監造，並委

由合格之相關工程技師簽證；其設計書圖及工程預算，並應於計算負擔總計表報

核前，送請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核定，始得發包施工。施工前應提報經簽證之監造

執行計畫，送請各該工程主管機關備查。 

各該工程主管機關為前項核定時，應依各該地區所定公共設施工程費用規定予以

審查。 

第一項工程施工期間，理事會應督促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依有關施工規範辦理，

並應分別於總工程進度達百分之三十及百分之七十五時，向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查核。 

理事會未依前項規定申請查核，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經書面通知限期申請

查核，屆期未申請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逕行查核。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二項辦理查核時，應邀集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成立

查核小組，辦理查核事宜；必要時，並得聘請專家學者協辦。 

 

案由三、說明3: 

公共設施工程項目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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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說明1: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第 14 條 

理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選任或解任理事長。 

二、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研擬重劃範圍。 

四、研擬重劃計畫書草案。 

五、代為申請貸款。 

六、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數額之查定。 

七、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造、驗收、移管及其他工程契約之履約事項。 

八、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 

九、異議之協調處理。 

十、撰寫重劃報告。 

十一、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理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理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理事會執行重劃業務時，得視實際需要雇用各種專業人員辦理或委託法人、學術

團體辦理，並將相關人員名冊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第十款重劃報告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重劃區名稱。 

二、重劃範圍面積及參加重劃人數。 

三、重劃經過。 

四、重劃負擔。 

五、重劃工程。 

六、重劃效益。 

七、地籍整理情形。 

八、抵費地處分及經費收支情形。 

九、異議情形及處理經過。 

十、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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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說明2 
第10條：本會設理事十三人，候補理事二人，均為無給職，由會員就 

        有行為能力及重劃前土地面積合計達三十六平方公尺（含） 

        以上者選任之，任期至本重劃會解散終止。理事因故出缺， 

        由侯補理事依序遞補，並報請台東縣政府備查。 

第14條：本會設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均為無給職，由會員就有 

        行為能力者及重劃前土地面積合計達三十六平方公尺（含） 

        以上者選任之，任期至本重劃會解散終止。監事因故出缺， 

        由侯補監事依序遞補，並報請台東縣政府備查。 

 
 
 
 
 
 
 
 
 
 
 
 
 
 
 
 
 
 
 
 



 

17 

 

 




